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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为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，提高教学管理人员的政治业

务素质，落实从业禁止制度，严把教学管理人员入口关，将

师德师风作为教学管理人员招聘引进的第一标准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特制定教学管理人员准入规定。

一、准入对象：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、教务处处长、

副处长、教学管理工作人员和二级学院分管教学的院领导及

教学干事、教研室主任及教研组长等。

二、准入条件：政治思想品德良好、有较强的责任意识

和大局观念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熟练 office 办公软件，

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功底，对教学管理工作有一定的经历经

验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服务能力。

三、准入程序：

（一）准入查询。对拟聘用人员查询《关于建立教职工

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》《关于落实从业禁

止制度的意见》规定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，严格落实拟聘用

人员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。

（二）面试评价。人事处会同相关部门对拟聘用人员进

行笔试、现场面试、全面考察、综合评判。

（三）材料审核。人事处对拟聘用人员的相关材料（包

括简历、工作履历、毕业证书、职称证书和相关资格证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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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核验。

（四）入职体检。拟聘任的教学管理人员须到指定医院

(江门市人民医院)进行入职体检，体检合格后，可办理录用

手续。

（五）合同签订。录用的教学管理人员与学校签订有效

期劳动合同，确立与学校的劳动关系。在试用期间达不到岗

位工作要求的，中止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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